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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

 to: co_consultation@cedb.gov.hk 15/11/2013 04:54

From:  

To: "co_consultation@cedb.gov.hk" <co_consultation@cedb.gov.hk>

政府聲稱二次創作「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
子與學術專業脫節，未能對符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政
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義寫進法律
豁免中，而非倒果爲因，聲稱以前沒有寫，所以今天也不能寫 ——若是
抱着這種心態，所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所
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
益，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而政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
技中立概念，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令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
墮入法網。故此，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對使用者而言，從前因為法
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當局所言 “把法
律責任門檻提高”也只是謊言。我強烈支持「UGC方案」，「UGC方
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把「 UGC方案」寫進法
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香港版權商家
抗拒「UGC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
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
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
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
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  「UGC方案」！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
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
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
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



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方案一、二，豁免條件嚴
苛，而且仍保留民事責任，即使不入獄，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
已足夠扼殺填詞的應有空間。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刑事皆豁免的聲
音，細看卻只局限於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填詞呢？不論政府知識產權
署網站上的簡報，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
都聲稱填詞不屬於（或很可能不屬於）豁免範圍，像蘇東坡搬未付上天
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犯。我提
出撤回諮詢文件 ,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
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 ”,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
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 ?文件裡政
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
感覺。但戲仿定義 ,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
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 ,似乎是別有用心 ,政府或
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 ,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
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
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 ,反映現今政府誠信
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前年7月立法會公聽會上，國際唱片業協會（ 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就
在眾目睽睽之下，面色愧色地聲稱舊曲新詞會影響版權擁有人利益，必
須列為非法。他更罔顧美國法院「《Oh,Pretty Woman》案」等容許舊
曲新詞的案例，公然說謊，聲稱全世界都不允許改歌。版權既得利益者
的狐狸尾巴，早已顯露無遺。可是面對全港市民長年累月遭欺壓下的憤
怒，他們又不得不惺惺作態，假意拋出所謂提供「適度空間」的方案倡
議，但這「版權商方案」比政府的方案三，甚至方案二  都更窄。政府方
案起碼豁免了「戲仿、諷刺、滑稽、模仿」四類二次創作，前者更是民
事、刑事皆豁免。可是「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一類，而且堅持
把民事 起訴權握於他們的手上！第一方案充滿危機，現時版權法已向版
權人利益極端傾斜。若僅僅解釋現行法律對二次創作的解釋，等同判二
次創作死刑。再者，版權人更可用向海關投訴的方式，用納稅人的金
錢，大幅減低控告二次創作人的成本。這變相是鼓勵版權人濫用公眾資
源以牟利他們的商業利益，這種事，難道是社會大眾樂見的嗎？第二方
案（豁免戲仿刑責，民責則保留）的危機比第一個方案寬鬆，其實不
然。版權人尚未向二次創作人提訴，除了成本問題外，現時版權法中個
別字眼帶來的法律狹縫 (例如未獲授權的二次創作放到串流網站 Youtube 
上，並不乎合「分發侵權複製品」的定義 )，也令他們有所顧忌。不過，
當版權法依第二方案修訂完成，那些法律狹縫將會消失，版權人絕對有
可能不惜工本製造第一件案例，日後二次創作這種普通的表達方式不息
微才怪。至於政府第三方案（豁免戲仿等範圍）的問題此方案雖然比前
兩個方案理想，但仍是漏洞處處。首先，方案中所提出戲仿、諷刺、滑
稽、模仿只是二次創作部份的手法和目的，根本不能包攬日常生活中的
二次創作，只豁免這些形式的二次創作，對其他二次創作模式（如拼
貼、挪用藝術等）並不公平。再者，在正式的條文中，這四個範疇會否



全數豁免也是未知之數。更何況政府傾向不會為該四個範疇作確實定
義，也就是說一件作品是否獲豁免，決定權會在並非創作專業出身的法
官身上，判決是否一定有利創  作自由也讓我們感到擔憂。我完全支持版
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 UGC方案」。這方案
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
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
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
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
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今天人類置身在後現代脈絡中，資訊爆炸使過去資訊、系統有所瓦解，
促成現在這個「二次創作無處不在」的局面。不論是商業作品，還是非
商業的民間創作，都充斥着二次創作。保障二次創作的權利，其實只不
過是保障全面的、眞正的創作自由，從而亦保障  全面的言論及表達自
由，對文明社會的人類關係至大。我反對第 1,2個方案，粗暴強暴了《基
本法》第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例如把侵權定義由「分發
（distribution）」擴張至「傳播（communication）」，或以「超乎
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毫不實在、子虛烏有、無法客觀說出
界線，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都使市民
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
都不減反增，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強調其所謂經濟「傷害」而故意
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貶
損處理」，連「嚴肅變詼諧」都有罪，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
達空間。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 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
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
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  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
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
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 UGC」，還有甚麼公
義可言？


